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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建建管〔2022〕2号 

 

 

 

各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（管理）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自然资

源和规划管理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快烟台市建筑业现代化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精神，维护建筑市场秩序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，现就限

制拖欠工程款 1年以上的建设单位（含实际控制人）新项目开工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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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 

烟台市行政区域内符合法定基本建设手续的房屋建筑工程

和市政公用工程项目，建设单位不履行合同约定，拖欠施工单位

工程款 1 年以上的，适用本规定。 

二、认定标准 

1.项目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，并纳入住建部门监管； 

2.施工单位依法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或专业承

包合同； 

3.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，上一笔工

程款支付时间或法院裁定建设单位支付工程款判决书生效时间

满 1 年。 

三、限制内容 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：禁止建设单位（含实际控制人）在全

市范围内取得政府供应的新建项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；不

予受理建设单位（含实际控制人）申请参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业务。 

行政审批服务部门：不予受理建设单位（含实际控制人）办

理立项备案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核准等 3项业务。 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：不予受理建设单位（含实际控制人）办

理施工图纸审查、质量监督、安全监督等 3项业务。 

四、申请流程 

1.提出申请。施工单位填报《限制拖欠工程款 1年以上建设

单位开工建设新项目申请表》，携带合同原件、工程款支付明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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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款催缴通知书或法院判决书到项目所在地住建部门提出限

制申请。 

2.调查认定。住建部门收到限制申请后，应对拖欠工程款事

实进行调查，并召集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进行协商调解。经调查，

认定建设单位确实存在拖欠工程款 1年以上事实且协商调解未达

成一致意见的，向建设单位下达《拖欠工程款 1年以上事实认定

书》。 

3.异议处理。建设单位存在异议的，可在收到认定书之日起

5 个工作日内，向住建部门提出申辩，并提供证明材料。住建部

门在收到申辩后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核查，并给予书面答复。建

设单位未在规定时间提报有效申辩意见或相关依法履行工程款

支付义务证明材料的，视为承认存在拖欠工程款 1 年以上事实。 

4.实施限制。各区市住建部门将实施限制建设单位（含实际

控制人）信息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。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函告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在全市范围内实施限制。 

五、解除限制 

建设单位依法履行工程款支付义务后，携带工程款支付凭

证，会同施工单位向项目所在地住建部门提出解除限制申请。经

调查事实属实的，由各区市住建部门将解除限制建设单位（含实

际控制人）信息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并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函

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在全市范围内解除

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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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   （市/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（管理）： 

我单位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建设单位名称）签订施工合同，参与建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。按照合同约定，建设单位应于      年    

月    日向我单位支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项目名称）工程款             万元。截止      年    月    

日，建设单位拖欠我公司工程款已满 1年。现根据《关于限制拖欠工

程款 1年以上建设单位（含实际控制人）新项目开工的通知》有关规

定，特向贵局提出申请，限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建设单位名称）及其实际控制人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在

全市范围内新项目开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证明材料 

1.施工合同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 

2.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 

3.最后一笔工程款支付凭证或法院判决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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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（企业）名称 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 

实际控制人 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 

认定意见 

经调查，你单位建设的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（项目名称）存在拖欠工程款 1 年以上

事实。按照《关于限制拖欠工程款 1 年以上建

设单位（含实际控制人）开工建设新项目的规

定》有关要求，现书面告知你单位。 

对此，你单位有申辩的权利，请于接到此

告知书之日起，5 日内书面提交申辩意见，逾

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 

 

 

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送达人： 

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被送达人单位： 

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被告知单位，一份由送达部门留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月 28日印发        


